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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4〕216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及
控股股东徐诚东和有关责任人

予以公开谴责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，退市前 A 股证券简称：退市

园城，退市前 A股证券代码：600766；

徐诚东，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原控股股东；

徐成义，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、总经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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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常珍，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、董事；

牟赛英，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、副总裁、董

事会秘书。

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〔2024〕7号），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退市园

城或公司）及原控股股东徐诚东在信息披露、规范运作方面，有

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

2021 年，公司的子公司烟台罗润商贸有限公司、烟台昌赛

商贸有限公司在钢材贸易业务中，对供应商承运、客户自提两种

交付方式的部分采购、销售交易按照总额法进行核算，但并未实

质上取得货物的控制权，其身份是代理人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 14号一收入》（财会[2017]22号）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公司应

当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。公司对前述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，

导致 2021年半年度报告、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其中，

2021 年半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3,668.90 万元，营业成本

3,668.90 万元，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37.48%、营业成本的

39.38%；2021 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 6,495.18 万元、营业成

本 6,495.18 万元，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28.86%，营业成本的

29.73%。

公司将其员工 2021 年绩效工资及满勤奖 40.13 万元由园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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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园城集团）承担，公司未进行

账务处理，少确认职工薪酬 40.13万元，虚增利润 40.13万元：

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向其派驻被托管企业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套

峪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小套峪矿）的 2名派驻人员发放 2021

年工资薪酬，相关薪酬 11.97万元由小套峪矿发放，公司未进行

账务处理，少确认托管成本 11.97万元，虚增利润 11.97万元。

前述事项导致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裁，虚增利润合

计 52.10万元，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5.27%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、2021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，

严重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1.4 条、第 2.1.1 条、第

2.1.4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时任董事长、

总经理徐成义对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部分钢材贸易收入，公司员

工 2021年绩效工资及满勤奖由园城集团承担和派驻人员工资薪

酬由小套峪矿发放事项进行决策，在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

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时任财务总监、董事郭常珍参与决策并具体执行公司采用总

额法确认部分钢材贸易收入事项，参与执行公司员工 2021年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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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工资及满勤奖由园城集团承担事项，知悉派驻人员工资薪酬由

小套峪矿发放事项，在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 2021年年度报

告上签字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上述信息披

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。

时任董事、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牟赛英未勤勉尽责，在公司

2021年半年度报告和 2021年年度报告上签字并保证所披露的信

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

人员。

上述人员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1.4条、第 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、第 4.4.2条等规

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

的承诺。

同时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徐诚东作为公司原控股股

东，组织、指使公司将其员工 2021 年绩效工资及满勤奖 40.13

万元由园城集团承担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条、

第 4.5.1条等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主体异议理由

对于上述违规事项，相关责任主体在规定期限内均回复异议。

公司、徐成义、郭常珍提出：一是公司对部分钢材贸易业务

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，得到审

计机构认可，并在相关问询函回复中披露了相关情况，且参考了

相关案例。公司相关交易真实存在，会计判断与财务造假具有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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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区别，其无违规主观故意。二是公司员工利用业余时间协助园

城集团工作并领取报酬，使致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，只能说明公

司治理瑕疵，并非少确认职工薪酬、虚增利润，且后续已全额返

还。徐成义还提出，其非财务专业，主要依赖公司财务部门和审

计机构判断，已经积极履职。郭常珍还提出，其未参与员工报酬

发放，仅按要求提供名单。

徐诚东提出：一是其根据徐成义提议及提供的名单，安排发

放相应报酬；二是其在上市公司不担任职务，不参与经营管理，

未组织、指使公司将其员工薪酬由园城集团承担。

牟赛英提出，其非财务专业出身，对营业收入确认方式主要

依赖公司财务部门及年审机构，员工报酬发放事项系具体账务处

理问题，其并不知晓。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

对于上述申辩理由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纪律

处分委员会审核后认为：一是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公

司未拥有对钢材的控制权，应当以净额法确认收入，且控股股东

安排发放员工薪酬是基于公司员工为公司经营及业绩提供的服

务而发放，应由公司进行账务处理，违规事实清楚，相关责任人

所称符合准则、得到审计机构认可、已披露问询函回复、款项已

予返还等异议理由不能成立。二是根据行政处罚查明的责任主体

范围，徐诚东组织、指使，徐成义决策，郭常珍参与执行违规发

放员工报酬，牟赛英未勤勉尽责，未能确保相关定期报告披露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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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相应责任，且相关责

任人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已经勤勉尽责，对其提出不知情、未参

与、不任职、非专业出身等异议理由不予采纳。

鉴于前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3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

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0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作出如下纪律处

分决定：

对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原控股股东徐诚东，时任

董事长、总经理徐成义，时任财务总监、董事郭常珍，时任董事、

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牟赛英予以公开谴责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山东省地方金

融管理局，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公开谴责的当

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于 15个交易日

内向本所申请复核，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11月 15日


